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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发生的盗窃案

2021年5月12日一大早，家住河南省光山县某小区的王某向警方报案称，当天清晨他送儿子去学校后返

回家里，发现房间有被翻动的痕迹，放在床头柜抽屉里的9500元现金和黄金首饰丢失。

警方立即前往现场进行勘查，通过调取小区的监控视频，初步锁定一个名叫宋明山的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2021年5月25日，警方终于在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将犯罪嫌疑人宋明山抓获归案。6月22日，光山县公

安局以涉嫌盗窃罪将宋明山提请检察院审查逮捕。

办案检察官发现，宋明山到案后一口咬定自己从来没有到过河南，视频监控中的那个人不是他，他根本没

有实施过盗窃行为。从现有的证据材料来看，办案检察官认为犯罪嫌疑人宋明山的犯罪事实不够清楚，证据不

够确凿，建议侦查人员组织开展辨认工作，补充辨认笔录。

侦查人员连夜驱车700余里路赶到宋明山户籍所在地，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辨认，通过当地村两委工作人员

的认真辨认，最终确定监控视频中的男子就是宋明山。

与此同时，侦查人员还向办案检察官提供了在抓获宋明山时从其身上扣押的手机中发现的一张自拍照片，

照片中的宋明山所戴眼镜、穿着衣物，与案发当天监控视频中那个人的穿戴一致。

追寻黄色塑料袋

突破了犯罪嫌疑人宋明山没到过案发小区的谎言后，又如何证实他实施了盗窃犯罪行为呢？办案检察官

进一步梳理卷宗材料与证据，发现卷宗显示王某曾于案发后第二天向公安机关反映，与黄金首饰、现金一同被

盗的，还有一只不值钱的黄色塑料袋。

这一线索引起了办案检察官的注意。随后，办案检察官再次查看监控视频，发现宋明山在进入王某居住的

小区时没有携带任何物品，然而从小区出来时，手上却多了一个黄色塑料袋。从外形上看，这与王某提供给公

安机关的塑料袋几乎一模一样。

办案检察官仔细打量这只黄色塑料袋，突然发现塑料袋上印有二维码，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用手机扫描了

二维码，发现这是一家服装店店主的私人微信。

能否从这个二维码上找到有价值的证据？办案检察官决定自行补充侦查，随即与该店主取得联系，了解到

这批黄色塑料袋是该店主在几年前销售服装时使用的，关闭店铺时全部卖给了从事服装生意的王某。

经过进一步调查，办案检察官得知，王某接手这批黄色塑料袋后，感觉袋子和自己店里所销售的服装风格

不匹配，就从来没有使用过，一直存放在家里。那么宋明山空着手进入小区，出小区时手里拎着一只黄色塑料

袋，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从王某家中窃取的。

至此，办案检察官认为，所有线索已经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2021年6月29日，光山县检察院以涉嫌

盗窃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宋明山。

在批捕宋明山的同时，办案检察官建议侦查人员针对黄色塑料袋与犯罪嫌疑人的关联性、自拍照片与宋明

山本人的关联性等问题进一步固定和完善相关证据。

根据补充侦查提纲，侦查人员进行了缜密侦查。经过实地走访，办案民警得知，该塑料袋是店主私人定制，

并非厂家批量生产销售，本地服装街最近两三年并无任何商家使用过类似的黄色塑料袋，王某所在楼栋的居民

也都说没见过这种塑料袋。

量刑建议被采纳

2021年8月11日，光山县公安局将该案移送光山县检察院审查起诉。8月27日，光山县检察院以涉嫌盗

窃罪将宋明山提起公诉，并针对宋明山拒不认罪等情况，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

“考虑到黄色塑料袋在几年前曾在本地服装市场上流通过一段时间，所以存在被告人宋明山使用旧塑料袋

的可能性。”2021年9月24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被告人宋明山的辩护律师辩解称。

“定制该批塑料袋的店主以及本案被害人王某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该批塑料袋于几年前就停止使

用，且宋明山当庭供述其从未到过河南省，那么宋明山怎么会拎着

印有服装店店主微信二维码的手提袋呢？”公诉人反驳道。

“通过查看小区监控发现，宋明山在进入该小区时手中并没有

拎过塑料袋，所以只能是到达该小区楼栋后才拿的塑料袋。”公诉人

进一步补充说，“综合以上证据，被告人是为了方便携带和掩藏盗窃

物品而随手从王某家中翻找出这只黄色塑料袋的。”

“审判长，被告人宋明山面对公诉机关的大量证据而被动认罪，

试图骗取法律从宽处理机会，建议法庭对检察机关指控的全部犯罪

事实和盗窃数额予以认定，应当从严审判。”公诉人在发表公诉词中

指出。

经过庭审合议，2021年10月26日，光山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认为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建议适当，

依法判决宋明山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1

万元。

宋明山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日前，信阳市中院经过审理

认为，一审判决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依法裁定维持原判。

家中独子被赶出家门
起诉要求住在父母家
法院的判决亮了
《人民法院报》赵贺 杨爱华

子女出生即与父母共同生

活，是否必然享有父母房屋的居

住权？小杨认为，基于事实和法

律规定，作为家庭成员理应享有

居住的权利，故提起诉讼，请求

判决其对父母的房屋享有居住

权。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

法院判决驳回小杨的诉讼请求，

小杨不服提出上诉。近日，唐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因家庭矛盾
家中独子被赶出家门

小杨是家中独子，出生后便一

直跟随老杨夫妇共同生活。小杨成

年后，老杨夫妇的房屋被征收，置

换楼房三套。三套楼房交付后，老

杨夫妇出售一套，房款用于偿还小

杨赌债；出租一套；三人共同居住

一套。

此后，因产生家庭矛盾，老杨

夫妇将小杨赶出家门，不再允许其

在二人的房屋内居住。

小杨认为，自己出生即与父母

在一起生活，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

共同居住关系，从而对父母的房屋

享有合法的居住权。

成年子女并不当然享有
父母房屋居住权

一审法院认为，小杨虽为老杨

夫妇之子，但现已成年，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和劳动能力，应当为

了自身及家庭的美好生活自力更

生，而非依靠父母生活。

老杨夫妇作为父母，对成年子

女没有抚养义务，亦没有为小杨提

供住所的义务。小杨虽无自有住

房，但可选择租房等其他居住方

式；虽自出生即与父母共同居住，

但此事实并不能导致其对父母的房

屋必然产生居住权，故判决驳回其

诉讼请求。

小杨不服，提出上诉。

唐山中院认为，本案中，拆迁

之前的房屋属于老杨夫妇的夫妻共

同财产，置换后仍然是二人的夫妻

共同财产。因此，二人如何依法分

配使用涉案房屋应由二人决定，其

他人无权干涉。

虽然小杨自出生即与老杨夫妇

共同生活，但并不因此就当然享有

涉案房屋的居住权，而是基于老杨

夫妇对小杨的抚养义务和基于亲情

的同意。现老杨夫妇对小杨的抚养

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老杨夫妇也不

同意小杨在涉案房屋继续居住，加

之小杨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丧失

了独立生活能力，亦不能证明其对

涉案房屋享有经过登记的居住权，

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涉案塑料袋

破解黄色塑料袋上的“密码”
《检察日报》胡传仁 吴翠

“都怪我一时糊涂铸下大错，企图蒙

混过关，我现在已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的

罪行，请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近

日，一起盗窃案的上诉人宋明山收到二审

法院维持原判的裁定后，流下悔恨的

泪水。

宋明山因犯盗窃罪被河南省信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2年6

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至此，这起“零口

供”的盗窃案终于尘埃落定。
办案检察官在核实塑料袋相关情况


